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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讀書方法（具體的做法） 

 
→任何事件，必定「引發社會關注」→長官才會予以處理（所以才會需要發公文） 

→總不會一件事件的發生，未「引發社會關注」，而長官還積極處理吧？！ 

 

思 考 方 法（邏 輯） 

任何的手段、方法 

（例如：計劃、方案、措施；做法一二三、注意事項一二三、具體做法［ex.人事時地物］） 

→達到某種目的（或產生某種結果、發生某種效果、發生某種作用、得到某種啟示） 

 

◎沒有任何一個機關提出一個解決事情的手段、方法，不是為了達到某種目的吧！◎ 

 

上述公文題目思考方向： 

某情境描述，—「引發社會關注」，因此，請衛生福利部發文給各直轄市、縣（市）

政府衛生局，請透過加強宣導「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及「傳染病防治法」修法

內容（以告知大眾，若散播假訊息恐違法，並會產生罪責的手段或方法）（→解

決事情的手段、方法），以達到防制謠言並端正視聽的目的。換言之，即「為防制

謠言充斥並正視聽，請加強宣導「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及「傳染病防治法」修

法內容，請查照辦理！」（為了逹到某目的，請宣導某法令［係一手段、方法］） 

→以上不就是公文主旨的描述及具體的寫法！ 

→切記：題目中，有關手段方法及目的間的（因果）關係，在文字的描（論）述

邏輯上，千萬要弄清楚，不要把手段方法及目的搞相反！ 

→注意：公文題目上出現的文字，即係發文單位發此文之目的及手段或方法，因

此，公文題目上所有的文字，基本上需要全部放到您的公文答案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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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 考 邏 輯 

              結果 

              作用 

              效果 
 包括：計劃 

    方案 

    措施… 

 

例如：做  法：一二三 

   注意事項：一二二 

   具體做法（或具體描述）：人 

               事 

               時 

               地 

               物 

 

 

例如在犯罪學與犯罪預防上的應用： 

透過犯罪學研究（或研究犯罪學）的方法，逹成某預防犯罪（或犯罪預防）的目的。 

 

       體                 用 

←→為了某預防犯罪（或犯罪預防）的目的，而進行某犯罪學研究（或研究犯罪學）。 

 

此外， 

→總不會一件犯罪學研究（或研究犯罪學）的方法，沒有係為逹成某預防犯罪（或

犯罪預防）的目的吧！ 

→如果沒有為了某種預防犯罪（或犯罪預防）上的目的，那還需要研究該犯罪

學理論嗎？ 

 

因此，所有答案的論述（要寫出一個好的答案），一定要圍繞著論述之事之各手

段、方法及其目的！ 

而在學習上，若能搞懂所有的相關各手段、方法及其目的，並記明其人事時地

物或注意事項或具體做法，便能有系統的學習（及記憶），而考試時，更能據此

思惟，得以有邏輯（具邏輯性）地完整論述（作答）。 

手段 

方法 

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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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例：【一】請試說明情境犯罪預防策略的主要核心策略為何？（15分）並略舉兩項技術

說明其如何運用於日常生活中？（10分） 

答: 

（一）情境犯罪預防策略的主要核心策略：情境犯罪預防係針對特定型態之犯罪，儘

可能以系統化、持久性管理、設計或控制直接與犯罪相關之環境，藉以增加犯

罪之難度與被發現之危險性，減少犯罪人所得預期犯罪後之報酬。（5分） 

情境犯罪預防之技巧包括 5 大核心概念及 25 項技術，謹說明如下：（10分） 

1、增加犯罪阻力：強化標的、管制通道、過濾出口、轉移嫌犯、管制器械。 

2、增加犯罪風險：擴充監控、增加自然監控、減少匿名、職員助用、強化正式

監控。 

3、減少犯罪誘因：隱匿標的、移除標的、財物識別、搗亂市場、否定利益。 

4、減少犯罪刺激：減緩挫折與壓力、避免爭執、減少情緒挑逗、減少同儕壓力、

避免模仿。 

5、移除犯罪藉口：訂定規範、敬告守則、激發良心、協助遵守規則、管制藥酒。 

（二）謹略舉以下兩項技術說明其如何運用於日常生活中： 

1、例如：透過上鎖、遮蔽物、警鈴、柵欄、鋼製鐵窗、防彈安全破璃或是其他

強化物質等有形物質之設置，都能有效保護標的物的安全。（5分） 

2、例如：住戶會將珠寶及有價值的物品藏起來或是拉下窗簾避免竊賊之窺探；

有些人不在公共場合穿金戴銀、避免將車子停在街道上過夜；不在車上放置

貴重物品等。或是使用無標示的運鈔車以降低運送過程中遭劫之風險。（5

分） 

 

 

 

 

 

 

 

 

 

 

 

 

 

 

 

 

 

註解 [j1]: 透過某種方法或手段。 

註解 [j2]: 達到某種目的。 

註解 [j3]: 做法一二三。 

註解 [j4]: 透過某種方法或手段。 

註解 [j5]: 達到某種目的。 

註解 [j6]: 透過某種方法或手段。以

逹成情境犯罪預防的目的。 

註解 [j7]: 透過某種方法或手段，以

降低運送過程中遭劫之風險，而逹成

情境犯罪預防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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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例：【二】請說明蕭與馬凱（Shaw and Mckay）犯罪區位研究之主要發現，並說明其如何運

用在犯罪預防工作上。 

解：（一）犯罪區位研究：由於芝加哥在西元 1920 年代正處於都市轉型的時期，蕭與馬凱二人觀

察芝加哥的移民現象，主張犯罪分布具有地區上的差異，運用柏格斯的都市成長同心

圓理論，加以研究。 

同心圓理論認為：「城市與近郊可以由內而外分為 5 區：中心商業區、過渡區、工人

住宅區、中產階級住宅區、通勤區，犯罪率則由內而外遞減。」 

蕭與馬凱曾以芝加哥市的青少年犯罪為研究對象提出犯罪區位學理論，認為與高犯罪

區域相關因素有物理因素、經濟因素及人口組合，其發現如下： 

1、物理因素：犯罪率較高的區域大多位於或者鄰近重工業區或商業區，而且在這些

區域裡之廢棄建築物的居民人口減少。 

2、經濟因素：低社會經濟地區，犯罪率高。 

3、人口組合：人口密度高、移動率高、少數族群、移民人口比例高的地區，犯罪率

高。當都市的某區域加入新成員，該地區的共生關係就被破壞，形成所謂的空隙

區（Interstitial Areas，或稱轉型區域，Interstitial Neighborhood），亦即該地區的鄰

里關係發生改變，居民不再認同它，減弱鄰里關係對青少年的控制，而形成犯罪

次文化。 

具有以上特性的地區，因為社區解組，缺乏控制少年的力量，所以犯罪率較高。從上

述理論衍生出：如果社區本身是一個具有高犯罪區位（如商業區、高級住宅區），若

不加強社區居民的守望相助組織，則該社區的竊盜犯罪情形將更嚴重。反之，一個低

犯罪區位的社區，但卻加強了社區居民互動，強化社區守望相助組織，則該社區的竊

盜情形將更有機會改善。 

（二）預防犯罪的啟示：芝加哥區域計畫。 

著名的芝加哥區域計畫便是由蕭與馬凱 2 人主導。他們認為：「改變鄰里物理環境及

價值體系、提供足夠的休閒娛樂場所，整合社區資源，並以傳統文化來打擊犯罪次文

化，成為將犯罪學理論運用於實務的典型。」 

美國芝加哥區域計畫（Chicago Area Project）發動各地區之鄰里社區中心，協調各社

區資源，如教會、學校、工廠及其他社會團體，來解決社區問題及需要，協調各社區

舉辦少年犯罪預防活動，當地的社區民眾運用自己的力量來抗制犯罪，從最簡單的方

式：如對陌生、可疑的人物進入產生警覺，漸漸衍生至較複雜的以社區為導向的犯罪

預防模式。 

 

 

 

 

 

 

註解 [j8]: 透過（一）犯罪區位研究

（的手段或方法），而發現犯罪分布

具有地區上的差異，進而希望逹成

（二）預防犯罪的啟示（的目的）。 

註解 [j9]: 地，時。 

註解 [j10]: 人，事。 

註解 [j11]: 同心圓理論的具體描述

或定義。 

註解 [j12]: 人（蕭與馬凱），地（芝

加哥市的），人（青少年犯罪為研究

對象），事（提出犯罪區位學理論）。 

註解 [j13]: 發現犯罪區位學理論某

現象的具體描述一二三。 

註解 [j14]: 發現犯罪區位學理論某

現象的結論。 

註解 [j15]: 透過上述（一）犯罪區位

研究（的手段或方法），希望逹成（二）

預防犯罪的啟示（的目的）—即芝加

哥區域計畫。 

註解 [j16]: 事（芝加哥區域計畫），

人（蕭與馬凱）。 

註解 [j17]: 透過某手段或方法。 

註解 [j18]: 逹成以傳統文化來打擊

犯罪次文化的目的。 

註解 [j19]: 事（芝加哥區域計畫）。 

註解 [j20]: 透過…手段或方法。 

註解 [j21]: 逹成當地的社區民眾運

用自己的力量來抗制犯罪的目的。 

註解 [j22]: 以…方法，逹成以社區為

導向的犯罪預防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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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舉例： 

●控制理論 

＊一、社會控制理論最早的創始者是涂爾幹。 

記憶： 

社會控制理論（事）←→涂爾幹（人） 

涂爾幹（人）←→社會控制理論（事） 

●刑法第 221條 強制性交罪 

 

對於男女 以強暴、脅迫、恐嚇、催眠術或其他違反其意願之方法而為性交者，

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刑法第 121條 瀆職罪／不違背職務之受賄罪 

 

公務員或仲裁人對於職務上之行為，要求、期約或收受賄賂或其他不正利益者，

處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七十萬元以下罰金。 

 

 

 

 

 

 

 

 

 

 

 

 

 

 

 

 

 

 

 

 

 

 

 

註解 [j23]: 人：男女。傳統可能認為

男對女為性交者，才為強制性交罪，

但是依現行法令，則指明男亦可為本

罪之被害當事人。此外，若對於物（例

如動物），則可能係毁損罪，當然絕

非係強制性交罪。 

註解 [j24]: 手段： 

要件一：以強暴、脅迫、恐嚇、催眠

術或其他…。 

要件二：違反其意願之方法。 

註解 [j25]: 發生性交的結果： 

以刑法而言，必產生負面或犯罪的結

果，則係為刑法之犯罪行為。 

註解 [j26]: 依警察工作言，例如當警

員發現小偷行為符合偷竊之犯罪要

件時，警察即應立即反應予以追（逮）

捕，當下根本無需考慮該犯罪行為之

刑期為何？因此，此罪責不是警察特

考考試或學習之重點。 

亦即，犯罪要件才是學習的重點。 

註解 [j27]: 要件一：人：公務員或仲

裁人。只有公務員或仲裁人才有可能

犯瀆職罪。 

註解 [j28]: 要件二。 

註解 [j29]: 要件三：透過…手段或方

法，逹成…的目的或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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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驗題（選擇題）作答技巧 

 

一、單選題是希望測驗者選出最正確或最適合或最完整的答案選項，因

此，若答案中可能ＡＢＣ選項有點對或部分對，但是若Ｄ選項最完

整、最正確者，那答案還是要選Ｄ。 

又，單選題時往往係希望測驗者選出最正確或最適合或最完整的答

案選項；然而，於複選題測驗時，則有一個與單選題作答時較大的

不同邏輯，即（複選題作答時）有可能部份對也是對、只要沒錯就

是對！下面就是一個最好的實例： 

範例一：依大法官釋字第 535號解釋，警察勤務條例為組織法兼作用法（行為法）

性質。 

※單選題練習 

依大法官釋字第 535 號解釋，警察勤務條例為： 

(A)作用法 (B)行為法 

(C)組織法 (D)組織法兼作用法 

※複選題練習 

依大法官釋字第 535 號解釋，警察勤務條例的性質包括： 

(A)作用法 (B)行為法 

(C)組織法 (D)程序法 

(E)救濟法 

範例二：但書規定： 

(1)警察實施治安顧慮人口查訪，應於日間為之。但與查訪對象約定者，

不在此限。（治安顧慮人口查訪辦法第六條） 

(2)服勤人員每日勤務以 8 小時為原則；必要時，得視實際情形酌量延

長之。 

說明：以上二項，均係「但書」規定。基本上，前段說明乃「原則性」

規定，例如服勤人員每日勤務以 8 小時為原則，所以，若複選題

出現答案選項「警察實施治安顧慮人口查訪，應於日間為之」、「服

勤人員每日勤務以 8 小時為原則」，則均係正確選項。但是若單

選題，盡量找出「警察實施治安顧慮人口查訪，應於日間為之。

但與查訪對象約定者，不在此限」、「服勤人員每日勤務以 8 小時

為原則；必要時，得視實際情形酌量延長之」的最佳選項，若無，

再退而求其次找「警察實施治安顧慮人口查訪，應於日間為之」、

「服勤人員每日勤務以 8 小時為原則」之選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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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但書」規定，通常只是「例外或特殊」之情形，其係在

原則外，提出「不違法（或違反規定）、仍得做（或可為之）」

的「例外或特殊」狀況或情形～千萬不要把例外當原則。 

又，在法律外的其他釋函或法令規定，往往只是彈性做法或權宜

替措施（這些主管機關當然會據以提出一套不違反法律或法令規

定之做法），但是仍不得踰越法律或憲法～ 

※單選題練習 

警察實施治安顧慮人口查訪，應於何時為之？但與查訪對象約定者，不在此限。 

(A)夜間為之 (B)例假日為之 

(C)工作時間 (D)日間為之 

警察實施治安顧慮人口查訪，應於何時為之？ 

(A)夜間為之    (B)例假日為之 

(C)工作時間    (D)日間為之。但與查訪對象約定者，不在此限 

警察人員每日服勤時數以幾小時為原則？ 

(A)6 小時 (B)10 小時 

(C)12 小時 (D)8 小時 

※複選題練習 

有關警察勤務之實施，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以專業警察為中心，其他各種警察配合之 

(B)應晝夜實施，普及轄區 

(C)勤務機構之每日勤務時間為 8 小時 

(D)勤務時間必須循環，銜接不留空隙 

(E)服勤時間之分配，以勤 8 息 4 為原則 

註：(A)：「警察勤務之實施，應晝夜執行，普及轄區，並以行政警察為中心，其他各種

警察配合之。」「專業警察」是關鍵字，要圈來並判斷之（「行政警察」才對）→(A)

選項當然不對（就是錯）。(B)：警察勤務之實施，應晝夜執行，普及轄區，並以行

政警察為中心，其他各種警察配合之。(C)：「服勤人員每日勤務以 8 小時為原則；

必要時，得視實際情形酌量延長之」→「勤務機構之每日勤務時間為 8 小時」→這

是「原則性」規定，當然沒有錯（或部份對），即是對。(D)：勤務時間必須循環銜

接，不留空隙。沒有錯，即是對。(E)：「服勤時間以勤四、息八為原則。」→(E)

選項答案係「勤 8 息 4」→「勤 8 息 4」是關鍵字，要圈來並判斷之（「勤４息８」

才對）→(E)選項當然不對（就是錯）。 

範例三：警察實施治安顧慮人口查訪時，應著制服或出示證件表明身分，並應告

知事由。（治安顧慮人口查訪辦法第七條） 

※單選題練習 

警察實施治安顧慮人口查訪時，下列敘述，何者有誤？ 

(A)應著制服或出示證件表明身分 (B)應於日間為之 

(C)應以家戶訪問或其他適當方式為之 (D)不必告知事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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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例二+範例三： 

※複選題練習 

警察實施治安顧慮人口查訪時，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應著制服 (B)應於日間為之 

(C)應以家戶訪問或其他適當方式為之 (D)不必告知事由 

(E)應出示證件 

註：(A)：沒有錯（或部份對），即是對。(B)：「警察實施治安顧慮人口查訪，應於日間

為之。但…」→這是「原則性」規定，當然沒有錯（或部份對），即是對。(C)：張

冠李戴（這是訪查的做法，不是治安顧慮人口查訪的做法），錯就是錯。(D)：應告

知事由才是對，錯就是錯。(E)：沒有錯（或部份對），即是對。 

此外，警察實施治安顧慮人口查訪時：「應著制服或出示證件／表明身分，並應告

知事由。」這個是完全對、完整描述，所以若出單選題，有最接近這個選項者，當

然`選擇它。 

範例四：警察勤務之實施，應晝夜執行，普及轄區，並以行政警察為中心，其他

各種警察配合之。 

※單選題練習 

警察勤務之實施，應： 

(A)日間為主，重點執行 (B)夜間為主，都市執行 

(C)日出夜伏，都市重於城鄉 (D)晝夜執行，普及轄區 

 

二、陷阱題：陷阱只是命題委員的出題技巧，學生書讀通了，就不會有

所謂陷阱了。（考試前幾天一定要睡眠充足，考試時要定下心「思

考」題目所問為何及各選項內容的真實與否，以確實判斷對錯！） 

範例一：命題內容上，學生或考生易混淆題型！ 

警勤區訪查工作項目如下：（警察勤務區訪查作業規定第三點） 

(一)犯罪預防： 

1.查訪治安顧慮人口及記事人口，有效掌握其動態。 

2.傳遞治安訊息，提高民眾自主防衛意識。 

3.發掘影響治安、婦幼、交通、安寧秩序之問題及事項，並與民眾合力

解決及防範。 

4.輔導民眾加強安全防護能力，提供安全評估、安全設備建議、推展巡

守組織及提倡守望相助精神，共同預防犯罪。 

(二)為民服務： 

1.受理轄區民眾對影響治安、婦幼、交通、安寧秩序與其他有關警政問

題之通報及建議。 

2.執行失蹤人口查尋、拾得遺失物處理、長者訪視、急難救助通報、弱

勢居民與被害人之關懷及其他警政服務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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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參與轄區集會、公益或社團活動，宣導警政工作及為民服務事項，促

進警民合作。 

(三)社會治安調查： 

1.定期與諮詢對象聯繫互動，處理有關治安、婦幼、交通、安寧秩序與

其他警政問題及建議事項。 

2.清查影響轄區治安、婦幼、交通及安寧秩序等因素，作為預防事故參

考。 

3.蒐集轄區與警政工作有關之訊息，作為後續規劃、修正參考。 

(四)執行其他法定事項。 

 

命題委員思惟 

1.「犯罪預防項目」中之「查訪治安顧慮人口及記事人口」，若從文字

上的唸過去的判斷上，往往會不小心認知而把它視為「社會治安調查

項目」（您會感覺「治安顧慮人口及記事人口」＝和治安有關、和社

會調查也有關），因此，這種選項拿來成為「社會治安調查項目」的

錯誤選項，可以來測驗學生有沒有讀熟。→考試時，千萬不要用直覺

或唸過去認為對，即判斷對錯。 

2.「社會治安調查項目」中之「清查影響轄區治安、婦幼、交通及安寧

秩序等因素，作為預防事故參考」，因為這個項目中出現「預防」二

個字，因此，往往學生會把它當成「犯罪預防項目」。→考試時，千

萬不要被命題委員用文字上的陷阱，來呼攏您了。 

3.「犯罪預防項目」中之「發掘影響治安、婦幼、交通、安寧秩序之問

題及事項，並與民眾合力解決及防範」v.s.「為民服務項目」中之「受

理轄區民眾對影響治安、婦幼、交通、安寧秩序與其他有關警政問題

之通報及建議」v.s.「社會治安調查項目」中之「定期與諮詢對象聯

繫互動，處理有關治安、婦幼、交通、安寧秩序與其他警政問題及建

議事項」。→其中對錯判斷的關鍵字，千萬不要用「治安、婦幼、交

通、安寧秩序之問題及事項」！而要用關於此事項之其他手段或方法

的描述來區別其間的不同。 

4.同理，在上述三種不同工作項目下的具體作法中，也會同時出現「建

議」二個字，命題委員也愛拿來作文章。 

範例二：命題委員思惟／按時查訪與一般查訪不同！ 

警勤區員警經營警勤區，應「按時」查訪何人？ 

(A)一般人口 (B)諮詢對象 

(C)第三人 (D)治安顧慮人口及記事人口 

註：依警察勤務區訪查作業規定第五點第六款規定，警勤區經營作為：(六)「『按時』查

訪」治安顧慮人口及記事人口。因此，治安顧慮人口及記事人口係警勤區員警執行

警勤區訪查工作時，需『按時』查訪之對象。復依警察勤務區訪查作業規定第七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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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項規定，治安顧慮人口及記事人口之查訪，依其相關法令規定辦理。亦即，警

勤區員警對治安顧慮人口及記事人口之查訪，係依其相關法令規定辦理，並應「『按

時』查訪」之警勤區查訪對象。 

而警察勤務區訪查作業規定第七點第一項規定：「訪查對象包括治安顧慮人口、記

事人口、諮詢對象及一般人口；訪查地點包括易發生犯罪及事故之處（場）所。」

則係泛指警勤區員警執行警勤區訪查工作時，應訪查之所有可能訪查對象。特此敍

明。 

範例三：命題委員思惟／命題委員常常拿舊規定與新規定間之不同，來成為考題

（測驗學生有沒有注意新修正規定）！ 

警勤區員警實施警勤區訪查後，得提前多久時間返所？並將當日訪查概況註記於勤查系

統之戶卡片副頁或記事卡副頁，至遲於翌日前完成。 

(A)二十分鐘 (B)六十分鐘 

(C)十分鐘 (D)三十分鐘 

註：舊警察勤務區家戶訪查作業規定第三十點係規定「執勤後得提前『二十分鐘』返所…」，

而現行最新警察勤務區訪查作業規定第十五點已改為「警勤區員警訪查後，得提前

『三十分鐘』返所…」，應予注意。 

戶籍地警勤區員警接收新增失蹤通報後，應即上網清查比對，並於幾日內前往訪問關懷

有關家屬？ 

(A)3 日 (B)4 日 

(C)5 日 (D)7 日 

註：舊失蹤人口查尋作業要點規定「於三日內前往訪問關懷有關家屬…」，而現行最新失

蹤人口查尋作業要點規定已改為「於七日內前往訪問關懷有關家屬…」，應予注意。 

針對警察勤務區訪查工作之督導作為，下列敍述，何者有誤？ 

(A)警察分局業務單位每月應排定督帶勤分配表，並實施抽訪 

(B)警察分局業務單位人員、分駐所、派出所所長及副所長，每人每月應以督帶勤方式，

抽訪一個或二個警勤區。但偏遠地區或治安狀況特殊時，得調整抽訪數量 

(C)警察局及各級督導人員以警察勤務區訪查作業規定第三點工作項目為督導重點，實地

抽查警勤區靜態資料更新及動態訪查資料註記情形，並針對發現之問題，協助解決或

適時反映 

(D)警察局每月應按督導人數及地區，排定勤區查察督帶勤分配表實施抽訪，並逐級複

查 

註：(D)選項係舊警察勤務區家戶訪查作業規定第六十點規定，而最新修正警察勤務區

訪查作業規定，已予以刪除、廢止。故(D)選項有誤。 

範例四：命題委員思惟／命題委員常常拿一條文中之兩項具相關性的規定，來成

為考題！ 

下列何者非為警察局及各級督導人員關於警察勤務區訪查工作之督導重點？ 

(A)犯罪預防 (B)為民服務 

(C)社會治安調查 (D)戶口查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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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依警察勤務區訪查作業規定第二十一點第一項前段規定，警察局及各級督導人員以

警察勤務區訪查作業規定第三點工作項目為督導重點。因此，答案中之選項是否正

確，即應以警察勤務區訪查作業規定第三點之各項內容（即警察勤務區訪查作業規

定第三點規定：警勤區訪查工作項目如下：(一)犯罪預防。(二)為民服務。(三)社會

治安調查。(四)執行其他法定事項。）為判斷標準。 

範例五：命題委員思惟／繞舌題（命題委員將答案予以重新排列組合）！ 

執行警勤區訪查工作有得（不）力事蹟獎懲者，得優先適用各該相關法令規定或計畫（如

警察機關辦理性侵害防治工作獎懲規定、警政署犯罪預防宣導及諮詢執行計畫）；同一

事由符合警察勤務區訪查作業規定及其他獎懲規定者，適用原則為？ 

(A)獎勵擇劣（少）懲處擇重 (B)獎勵擇優懲處擇重 

(C)獎勵擇劣（少）懲處擇輕 (D)獎勵擇優懲處擇輕 

範例六：命題委員思惟／測驗（人事時地物）等關鍵字（考試中有複選題的同學，

本點尤應注意→不然您會感覺每個選項都是對的… xd）！ 

警勤區員警執行警勤區訪查工作，下列何情形，分駐所、派出所所長或警勤區員警應依

《警察勤務區訪查作業規定》予以獎懲？ 

(A)未依勤查系統擬訂之日誌表實施警勤區訪查，且無正當理由超過六處者 

(B)未於勤查系統之戶卡片或記事卡（副頁）註記訪查所得資料、應通報而未通報或註記

內容不實超過六件者 

(C)研提警勤區經營創新作為有助於勤業務改善精進，經上級採用推行者 

(D)分駐所、派出所每月有五分之一警勤區勤區查察時數未達警察分局律定時數基準，

且無正當理由者 

註：依警察勤務區訪查作業規定第二十六點第一項第十款規定，分駐所、派出所每月有

「三分之一」警勤區勤區查察時數未達分局律定時數基準，且無正當理由者，分駐

所、派出所所長申誡一次；每半年以申誡二次為限。 

而(D)選項只係有「五分之一」警勤區勤區查察時數未達分局律定時數基準者，故(D)

選項「尚未達」警察勤務區訪查作業規定第二十六點第一項第十款規定，應予以獎

懲（獎勵或懲處）之標準。 

（老師說。考不到六十分要處罰（打屁股…ｘｄ）！那您考七十分，當然不用處罰！） 

→注意！在作答時（尤其是複選題），一定要把選項中之的（人事時地物）關鍵

字，圈出來作為判斷對錯的標準。若沒有圈出（人事時地物）關鍵字來判斷，

而您只是單純用唸的或讀出該選項，會感覺每個選項都是對的。 

以上，是筆者淺談當考選擇題（包括單選及複選題）時，要注意各項命題委員可

能用來測驗學生程度高低（是否讀熟或讀通）的出題標準，均係具鑑別度的出題

模式（當然還有其他命題模式）！這也可以成為您將來讀書或學習上的準則！ 

→要成為考試贏家，就要訓練自己成為「以考試為導向的讀書方式」的高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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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先掌握上述答題技術，然後再應（運）用以下實戰技術（戰術）及

戰略！應可有效提升您的考試成績！ 

1.刪去法： 

(1)先刪除一、兩個絕對不可能的錯誤選項。 

(2)再從其他選項中選出最可能的選項。 

2.猜答準則：越（最）長的選項，往往是最可能的答案！ 

3.一條龍答題法（有倒扣者需謹慎應用）： 

(1)先把會作答的，予以作答。 

(2)其餘沒作答的，一條龍全猜ｃ或ｄ（就機率而言，命題委員

通常喜歡將正確答案選項放到後面！）。 

班主任 Jason 敬上 
 

（李如霞警察特考補習班／著作權所有，請勿盜用／違者必究！） 


